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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8(e)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决议草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 

 

 大会, 

 回顾其关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 1996年 12月 16日第 51/182号决议和与

该公约有关的其他决议, 

 又回顾 生物多样性公约 ,1  所载各项条款, 

 还回顾 21 世纪议程 ,2  特别是其中关于养护生物多样性的第 15 章,以及

                                            
*   代表属于 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生物多样性公约 (环境法和机构方案活动中心),1992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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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章, 

 又回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作出的关于审查有关养护生物多样性

的 21世纪议程 第 15章的各项建议,3  

 深切关注世界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并根据 公约 的各项规定,重申致力于

养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和平等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

所产生的利益, 

 强调 生物多样性公约 依照其所含的三个目标,是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

倡 公约 所体现的生态系统办法的一个重要国际法律文书,并强调公约缔约方会

议的决定, 

 对迄今根据 公约 进行的工作感到鼓舞, 

 满意地注意到大多数会员国和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批准或加入这项

公约 , 

 赞赏地注意到斯洛伐克政府慷慨地表示愿意担任 1998年 5月 4日至 15日在

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公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的东道国, 

 回顾其邀请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就公约缔约方会议今后会议的结果向

大会提出报告, 

 1.  欢迎 生物多样性公约 按照第 51/182号决议提交的会议报告 4 所反映

的 1996 年 11 月 4 日至 15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

                                                                                                                                             
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 (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第一卷: 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 ,决议

1,附件二  
3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5 年,补编第 12 号 (E/1995/32),第一章,

第 230(一)段  
4   A/5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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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第三次会议的成果,在这方面重申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实现公约的三项目标; 

 2.  注意到缔约方会议关于养护和可持续使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决定和所载

工作方案 5 以及制定一个重点突出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6  

 3.  又注意到 1997年 9月 1日至 5日在蒙特利尔公约秘书处总部举行的公约

的科学 技术和技术咨询意见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的成果; 

 4.  还注意到 1997年 10月 13日至 17日在蒙特利尔公约秘书处总部举行的

生物安全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所执行的工作,并重申这些谈判对

制定国际生物安全性法律架构以求保障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重要性; 

 5.  鼓励尚未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国家批准该公约; 

 6.  确认 公约 缔约国已同意根据 公约 第 20条的规定为 履行公约

提供额外财政资源,并敦促双边和多边捐助者同公约秘书处合作执行缔约方会议

第 III/6号决定; 

 7. 重新赞赏根据 公约 为加强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与生物多样性有关

的公约的合作所进行的工作; 

 8.  注意到 公约 第 26条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第一次国家报告应不迟于 1998

年 1月 1日提交公约秘书处,7  呼吁也是公约缔约方的会员国尽早满足此一要求,

并在这方面邀请国际社会协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其承诺; 

 9.  又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1997年 6月 30日

签署的行政安排内详细规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就各

方人事和财务事项职务所作的行政安排的澄清; 

                                            
5   同上,附件二,第 III/11号决定  
6   同上,第 III/12号决定  
7   同上,第 III/9号决定,第 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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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呼吁公约缔约国按照缔约方会议关于公约信托基金需要捐款的决定,8  

紧急付清欠款,全额和及时地交付缴款,以确保公约缔约方会议 其附属机构及其

秘书处进行中的工作筹措经费所需的现金流动持续不断; 

 11.  邀请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执行秘书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

就公约缔约方会议今后会议的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 

 12.  决定将题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分项目列入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临时议

程  

 

- - - - - 

 

 

                                            
8   同上,第 III/24号决定  


